
 1 

105年澎湖縣榮服處「榮民代表懇談會」建議事項彙復表 

 

一、 澎湖縣榮服處提供的資料袋裡面有輔導會 104 年度就學、就業、就

醫、就養及服務照顧工作成果。建議能單獨提供澎湖縣榮民服務處

的數據(榮民張樹中先生)。 

說明：所提建議已納入爾後懇談會辦理方式建議事項，並請澎湖縣榮服

處向張先生說明。  

 

二、 澎湖地區有許多廢棄的軍營，建議可以將營區活化利用，改建成榮

民之家或安養(養護)中心，提供澎湖榮民眷在地安老(榮民許南豐

先生)。 

說明：已函請國防部卓處，並回覆當事人。 

 

三、 申請入住榮家需完成身體健康檢查及入住評估，希望所有的程序皆

可在澎湖當地完成，由輔導會委託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及三軍總醫

院澎湖分院就地評估，減少長者飛機往返、舟車勞頓之辛勞(榮民

許南豐先生)。 

說明：居住澎湖地區之榮民（眷），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地

區級以上醫院完成體檢項目者，可請澎湖縣榮服處協助向各榮家

申請入住。倘榮民不便前往榮家接受評估，可請榮服處協調改以

電話或視訊方式辦理。 

 



 2 

四、 退輔會由經國先生創立，是國家照顧榮民的基石與誠信，絕不可輕

易裁撤。雖然年長榮民逐漸凋零，但青壯榮民的比例逐年增加，就

學及就業輔導仍需退輔會協助(榮民鄭宗琳先生)。 

 

說明：因應青壯退除役官兵就學就業需求增加，已研採精進作法如下：  

(一) 除持續推動二專、二技、四技、大學推甄考選多元入學管道，

讓渠等順利入學外，就學期間亦提供學雜費補助、成績優異獎

勵及中低(低)收入戶就學生活津貼；對於有短期進修及國家考

試需求者，也提供進修費用補助。 

(二) 研擬調高就學補助及擴大就業考試進修補助適用範圍，同時協

洽大學校院試辦學用合一入學方案，提供退除役官兵邊上課邊

工作方式，於完成學業取得學歷(力)，並順利進入該產業就業。 

(三) 推動一案到底式就業一條龍個管服務：具體措施包括，規劃在

新兵入伍報到時，即由本會前往實施權益說明，提高留營誘因。

屆退前 3個月，本會配合國防部離營教育時機，赴各營區以定

點、定時集中方式實施就業權益說明會，提供適性評量、職涯

諮商，並完成就業需求調查，凡有就業需求者，即開案個管，

由專人提供專業協助，以有效整合就業資源，提供最佳的就業

媒合、職能培訓等服務機制，讓每一位有需求的屆退官兵都能

順利就業，快樂上班。 

(四) 建立「軍中專長與民間專長雙軌認證制度」：具體作為包括，

本會與國防部協同合作，建立軍中專長與民間專長及證照轉換

對照表，供在營及退役官兵進修及轉換職業之參考；國防部在

軍事訓練課程中，增加民間證照考照所需時間，俾同時取得軍

方及民間證照，使官兵於「屆退前均能獲得與軍中專長職類相

近之民間證照」；本會職業訓練研採職類整併方式，將同屬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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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技專長整併開辦長時數之訓練班隊，使學員訓後具備就業所

需專長，提高職場競爭力。 

 

五、 隨著青壯榮民比例逐年增加，且納入服役 4至 9年之志願役士官兵

為服務對象，榮民就學就業為輔導會重點工作，惟輔導會應考量地

方特性，勿僅以數字為績效考評，徒增基層人員困擾，也無法呈現

實質效益。(榮民郭政彤先生): 

說明：  

(一) 本會對各縣市榮服處就業服務工作評核指標，以符合關鍵(最重

要項目、求精不求多)、績效(具有效果)、指標(量化、具挑戰性

及成長性)為原則。 

(二) 配合行政機關管考作業簡化，本會已將就學就業評核指標簡

化，評分亦採成長越多、得分越高之方式，鼓勵各單位自我挑

戰。 

 

六、 澎湖地處離島，醫療資源較不方便，建議希望臺北、臺中及高雄榮

總皆可保留門診及病床名額，提供澎湖榮民眷就醫(榮民許南豐、

鄭宗琳先生)。 

說明：若有掛號需求，請榮服處先行與三所榮總聯繫協助掛號，確認無

誤後再通知榮民赴本島就醫。 

 

七、 軍人服役期間，被要求絕對的服從，退伍後享有榮譽國民之稱，卻

成為社會中的弱勢，是否要比照原住民享有考試、選舉等保障民額

(榮民歐天梯先生) 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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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 

(一) 「榮譽國民」之緣起有其歷史背景，代表退除役官兵曾為國家

流血流汗，是榮耀之代名詞；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

9 項並明文規定：「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，並對其退役

後之就學、就業、就醫、就養予以保障」。 

(二) 本會以輔導榮民/眷就學、就業、就醫、就養及服務照顧等工作

為使命，並藉由各項輔導服務工作的推展及權益的維護，期使

退除役官兵達到「學有所用、壯有所業、病有所醫、老有所養、

孤獨廢疾困苦者可獲得適當服務照顧」之目標，並成為安定社

會與繁榮經濟的助力，以彰顯國家對於榮民/眷及退除役官兵之

重視與照顧。 

(三)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9 項並明文規定：「國家應尊

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，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、就業、就醫、就

養予以保障。」本會以輔導榮民（眷）就學、就業、就醫、就

養及服務照顧等工作為使命，並藉由各項輔導服務工作的推展

及權益的維護，期使退除役官兵達到「學有所用、壯有所業、

病有所醫、老有所養、孤獨廢疾困苦者可獲得適當服務照顧」

之目標，並成為安定社會與繁榮經濟的助力，以彰顯國家對於

榮民（眷）及退除役官兵之重視與照顧。 

(四) 另依「公務人員考試法」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「後備軍人參加公

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、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

試之加分優待，以獲頒國光、青天白日、寶鼎、忠勇、雲麾、

大同勳章乙座以上，或因作戰或因公負傷依法離營者為限」。

另辦有「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」，均為保障

退除役官兵考試任公職之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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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年金改革不應針對基層軍公教人員，應全面性改革，上至省政府、

考試院、監察院、立法院、中央研究院及政務官，下及所有薪給退

休金來自政府預算之人員，皆應納入年金改革對象，才符合公平正

義原則(榮民許南豐先生) 。 

說明：所提應將政務官納入改革對象之意見，已納入本會研討議題。 

 

九、 退休俸及優惠存款皆有法源依據，政府推動年金改革應遵守信賴保

護原則，不宜溯及既往，否則將失信於人民；反觀美國尊重軍人，

而台灣鬥垮軍人時，將無人民願意從戎，由澎湖縣 105 年度國軍人

才招募中心皆招募不到新血便由此可見(榮民許南豐先生) 。 

說明：有關推動年金改革應信守信賴保護原則、不溯既往等意見，本會

已錄案辦理，將於委員會中補充表述，以表達榮民心聲，並爭取

權益。 

 

十、 政府存在的價值在於「養民」，即為帶給人民幸福，然年金改革卻

造成社會的紛擾與不安。尤其年金改革特別針對月退俸僅 3至 6

萬之基層人員，對於月退俸 10 萬以上之總統、立法委員、政務官、

法官及教授等高階人員卻未有調整，恐有失公平正義(榮民林見芳

先生) 。 

說明：所提年金改革建言已納入本會研討議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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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軍人願意犧牲個人自由、恪盡職守、保家衛國，全因政府有完善

的退撫制度，可保障老年經濟生活無虞。未料如今政府用「轉型正

義」的政治手段扼殺退撫制度，明顯違反信賴保護及法律不溯既往

原則。且澎湖位處離島，資源較貧乏，若基層人員納入年金改革後，

是否足以支應基本生活開銷(榮民林見芳先生)  ？ 

說明：有關年金改革後是否足以支應基層人員基本生活開銷等意見，本

會將在未來委員會議中補充表述，以維護退伍軍人應有之權益。 

 

十二、政府對於年金改革心態捉摸不定，造成人心不安、社會動盪，行

政院長林全曾任扁政府時代財政部長，其表示優惠存款是政府與人

民訂立的契約，符合信賴保護原則，不可單方隨意修改及變更，否

則將失信於人民(榮民林龍吉先生) 。 

說明：所提年金改革建言已納入本會研討議題。 

 

十三、推動年金改革，輔導會應扮演傾聽及意見反應的角色，將基層心

聲與建議傳達予當政者，期勉政府勿製造職業及世代對立，應以國

家和諧為主要目標(榮民鄭宗琳先生) 。 

說明： 

(一) 總統府已邀請本會加入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。 

(二) 所提建議，本會將在未來委員會議中補充表述，以減少職業及

世代對立，並維護退伍軍人應有尊嚴及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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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建議年金改革 (榮民藍意堅女士)： 

(一) 軍人工作任務特殊且待遇與公、教、警相較為差，如今年金改

革卻要一起同步被改，建議應把「軍職」獨立切割討論，不可

混為一談而被汙名化。 

(二) 當股市浮動過大，行政院多會啟動國家安定基金(公務人員退撫

基金、郵儲基金、勞保基金、勞退基金)進行護盤，但股票本就

是市場機制，有漲有跌。政府用來護盤的錢，是全國納稅人的

錢，對於不買股票的納稅人來說，作法並不公平，「股票大漲

沒人拿錢出來讓全民花，而股票慘跌卻要全民買單？」。為此，

是否應有專業法人代表參與國家安定基金進場護盤之評估及決

策。 

說明：所提軍人年金應單獨處理及應有專業法人代表參與基金管理決策

之年金改革意見，已納入本會研討議題。 

 

十五、優惠存款是政府與軍公教人員訂立之契約，是合法有據；軍公教

人員皆遵循政策依法納稅，然政府財政困難時卻要背負拖垮財政之

罵名，何苦受此污辱?政府此舉有違信賴保護及公平正義，難道要

等到軍公教人員上街頭抗議時政府才會重視(榮民張樹中先生)？ 

說明：所提年金改革建言，將轉請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卓處。 

 

十六、建議年金改革(榮民郭政彤先生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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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本人支持推動年金改革，但應將政務官及民意代表一同納入，

因「政務官退職條例」及「民意代表退職條例」全球僅台灣獨

有，建議擴大改革對象，不可瘦小吏而肥大官。 

(二) 年金改革要符合公平正義、合情合理，建議政府要設定「上限」

與「下限」。針對高階層者領取有違社會期待、超過國家負擔

進行改革限制；對於中、低階層應有基本保障，讓基層軍公教

人員足以支應每月生活開銷，生活無虞。 

說明：所提年金改革建言，將轉請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卓處。 

 

十七、建議年金改革(榮民吳華誌先生)： 

(一) 本會會員大部分皆領有退俸或優惠存款，年金改革議題攸關成

員權益，惟成員多像大部分軍公教人員，不敢表達想法，期待

能將有想法之個體團結，勇於表達，應可以造成決策影響。 

(二) 年金改革造成軍公教與勞工、年輕人之對立，政府應將年金改

革政策塑造成一個好商品，並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(行銷)，讓

消費者(人民)接受，共謀政府、軍公教及人民三贏。 

(三) 年金改革應顧及各階層生活能力及通貨膨脹速度，齊頭式的減

少年金，將讓基層人員無力支應基本生活開銷，影響生活品質。 

說明： 

(一) 所提年金改革建言已納入本會研討議題。 

(二) 本會以服務照顧退除役軍人為宗旨，未來將在國家年金改革委

員會議中補充表述，以維護退伍軍人應有之權益。 


